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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其专门研究消灭时效制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
消灭时效是民商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追溯到罗马法就产生了权利时间限制的法律制度——
除斥期间和消灭时效。
其中，消灭时效制度在客观上平衡权利人合法利益和保护社会交易安全，主观上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
利益等相对价值方面设计了精巧的诉权（请求权）——抗辩（拒绝给付）机制以及一系列附属制度，
例如时效起算、中断、中止（重新计算）、时效协议等等。
这种机制有效地使消灭时效如流水风车一样在民法体系中正常自如地运作。
本书对制定中国民法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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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消灭时效的起源与形成：　　第二节　消灭时效、除斥期间及近似的期间：　　民法中
权利行使限制除消灭时效、除斥期间之外，还有近似消灭时效、除斥期间的用语（在此称为“近似的
期间”）。
消灭时效和除斥期间都是“权利消灭的期间，它是以权利不行使的永续状态为基础，并促使权利行使
可能性消灭的期间”。
　　鉴于消灭时效和除斥期间的不同，首先，学者似乎都曾不约而同的指出，消灭时效是“可变期间
”，而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
前者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时效的起算、中止、中断、延长而发生期间的变动，具有一定的人为主观性
。
后者则是固定的期间，它是客观的，是不能由主观意志或方法加以变动的不变的期间。
　　其次，消灭时效的调整对象为（实体法上）权利范畴，在法国民法中为“诉权”，在德国民法中
为“请求权”，在日本民法中为“权利”，而在苏联民法中为“胜诉权”（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它
们都是权利本身或由权利所派生的其他权利。
而除斥期间的调整对象为程序，不变期间可能是对权利行使限制的程序，也可能是一种调整双方当事
人利益关系的程序范畴，甚至是国家行使司法权的程序安排。
从这方面来看，除斥期间的适用范围要比消灭时效广泛得多。
　　总之，消灭时效是民法中法律行为制度的衍生，它一定程度上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律的支配。
时效上所隐含的利益称为“时效利益”，“时效利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当事人加以支配，例如，
对已过时效期间的债务的承认，就是抛弃已有的“时效利益”。
很多国家在时效法改革时，都允许当事人对“时效利益”进行协商确定，例如，德国民法允许当事人
协商消灭时效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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